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桃園市政府建築管理處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張巧玟
電話：03-3322101#6100
電子信箱：10020604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桃建照字第113001297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80360200G_1130012978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處113年1月26日召開「113年度第1次法規執行疑義

（建築技術諮詢小組）暨審查基準檢討會議」之會議記錄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處113年1月19日桃建照字第1130005101號開會通知單

賡續辦理。

正本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：桃園市政府都市發展局(含附件)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(含附件)、本處建照科(含

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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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五】研商充電樁設置之圖說及加註。(上次會議未完成決議) 

說明： 

1. 電動車充電線路管及共用配線槽預留，市府預期達到成效為何? 

2. 因涉人民權利義務，建請市府訂定相關法令依循。 

3. 收集六都目前執行狀況，供參考(附件 6)。 

4. 釐清裝設數之計算基準，如法車、自設、機械車位、法空停車、獨棟

住宅、無地下室透天住宅、住宅及非住宅比例、列入規約…等。 

5. 市府應向台電確認是否能提供充足電力來滿足民眾的設置需求? 

6. 建議加註內容 

建議加註內容 A：建議直接引用技規第 62-1-4 條文，「停車空間應依

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

空間，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」。 

建議加註內容 B：「新建建築物汽車車位應預先留設電動車充電線路管

及共用配線槽，其屬住宅用途者應全數法定汽車位留設，屬住宅以

外之他類用途應達法定汽車位數量之百分之二十。(加註建照) 」。 

建議加註內容 C： 

1.本案經簽證建築師檢討符合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62條

第 4款規定，已預留設(住宅類建築物全數留設/非住宅類留設法定

車位 20%)供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空間、管道間及配電室。該設備

預留空間或管道間之設計應以後續供電設備裝置時免辦理變更使用

執照或室內裝修許可為准。 

2.領得使用執照後，區分所有權人就前開空間之申請設置許可、施

工、維護及費用分擔等管理規定，應納入公寓大廈規約交代。 

決議：1.在節能減碳政策的持續發展及日益嚴苛的碳排放標準，電動車必然持

續成長，對於新建建築物應在不打牆及樓板鑿孔等免辦理變更使照的

前提下，滿足電動車充電的需求，並列入公寓大厦規約。 

2.依建照科提供資料，參考台北市、高雄市執行方式，研議應檢討之相

關書件後再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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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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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案由六】有關新建築物已無償提供配電場所且經機電專業工程技師設計簽證

申請，台電仍要求設計建築師簽訂涉及日後產權移轉及維護管理之

切結書及承諾書，提請討論。(詳附件 7,8,9,10,11) 

決議：本案涉及全國執行一致性，請公會另向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提案

討論。 

 

參：臨時動議 

 

【案由一】復華三街 536 地號私設通路會議結論報告·中壢區公所未否認 62年

及 82 年曾文認定 536 地為私設道路。惟主張因其非屬法定空地,故

無套繪紀錄。內政部國土署 111 年函釋無論基地內或基地外私設通

路,皆應納入套繪管制。基於中壢區公所就 536 地土地性質未有其他

處分或主張,故本處擬依中壢區公所認定函文撤銷該地號所領建造執

照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依建照科所擬方向辦理。 

 

肆：散會：上午 11時 45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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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 台電對於未能配合設置充電設備空間，要求切結書 

 

 
 

 

 

 



10 

 

附件 8  台電對於配電場所位於住戶上層正上或下方，要求切結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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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 台電對於 16 樓以上建築物中間樓層無法置配電場所，要求切結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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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  台電對於 16 樓以上建築物中間樓層無法置配電場所，要求切結 I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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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  台電對於 16 樓以上建築物中間樓層無法置配電場所，要求切結 III 

 


